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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关问题 

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册设立并依

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吉艾科技”

或“上市公司”）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吉艾科技向郭

仁祥出售天津安埔胜利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埔胜利”或“目标公

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宜，于 2017 年【】月【】日

出具了《关于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下发的《关于对

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

第 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核查要求，本所律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国务院所属部门所颁发的规章及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问询函》所提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

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需查阅的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并就有关事项向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2 

本所律师特别提示上市公司，上述文件或者证明所提供的信息将被本所律师

所信赖，安埔胜利应当对其确认或证明之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完

全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所得到的由安埔胜利出具的证言、声明和保证、说明或

者证明文件，也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的支持性资料。 

对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相关政府有关部门、安埔胜利或者其它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政

府网站所公开披露的信息。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与《关于吉艾

科技（北京）股份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和

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律师为出具《关于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问

询函》所提及有关问题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1，第 2 小题 

问题 4（2）在 2015 年初次收购标的资产至本次筹划出售资产前，你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郭仁祥就本次标的资产出售签署相关协议或作出有

关出售的事先约定。请律师出具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郭仁祥的确认，其在 2015年初次

收购标的资产至本次筹划重大资产出售前，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均未与郭仁祥就本次标的资产出售签署相关协议或作出有关出售的事先约定；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主要原因是安埔胜利2016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导致上市公司计提

巨额商誉减值，严重拖累上市公司业绩。同时鉴于当前油服行业持续低迷，上市

公司预判及评估安埔胜利 2017 年度承诺业绩也可能无法完成，故为维护上市公司

利益才做出的决定。 

基于以上，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标的资产初次收购后至筹

划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未与郭仁祥就本次标的资产出售签署相关协议或作出有关

出售的事先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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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三份，副本若干，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本专项核查意见仅就前述问题出具。除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目的而将

本专项核查意见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外，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本专项核查意见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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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签字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肖微 

 

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陈怡 

 

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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